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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 年身心障礙運動嘉年華活動說明會紀錄 

壹、 時   間：115 年 5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貳、 地   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參、 主    席：范科長敏郁                          紀錄：鍾德厚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活動各工作組報告事項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行政組： 

(一) 今年身障嘉年華涵括共融式趣味競賽及體適能闖關活動，感謝各報

名單位踴躍報名參與，今年參與人數較去年成長 100 餘人，活動進

行時請以共融趣味競賽優先，個人闖關部分可以視現場關卡人數前

往分散人流。 

(二) 今年的交通費補助已於去年依市場物價波動調高，惟 10人以下仍請執

合格收據或發票核實請領交通費。 

(三) 請核對本活動參加人員名單是否正確，事涉公(差)假補休及敘獎等行

政事宜。(職員詳 P19-21，所屬參與隊員詳 P22-46) 

(四) 身障成果、宣導及輔具展計有 7 個單位，分配在前段舞台及觀禮區參

展，愛心園遊會設攤計 6 個單位，分配在中段搖滾熱區義賣，請所有

參與單位共襄盛舉支持這些設攤單位，除了瞭解本市各項照顧身障福

利政策外，微薄的愛心付出也可幫忙設攤單位更多照顧身障夥伴的資

源。(攤位順序依照上傳時間軸分配之。) 

(五) 本屆邀請桃園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支援 10 餘位美髮師投入本活

動，提供義剪服務全體身障夥伴，時間自上午 9:30 分起至 12:00 止，

攤位設在中後段行政區請多加利用。 

(六) 活動當日注意事項： 

1、 為減緩車流壅塞情形，請多利用共乘或交通車往返，桃園高中校門

前交通動線如下(附件 1)： 

(1) 遊覽車請沿成功路三段進入，於桃園高中校門前下車後，車輛隨即

離開。 

(2) 搭乘復康巴士請於成功路三段桃園高中側門進入後下車，將安排服

務生協助推輪椅至會場內。 

(3) 輪椅專用機車、設攤及輔具展車輛及闖關單位器材車，同樣由側門

進入，並依照工作人員指引停放車輛。 

(4) 自行開車者請將車輛停放在桃園高中校內停車場停車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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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活動秩序及安全考量，請各單位依闖關流程選擇適合自己的關卡

進行闖關活動，闖關結束後請執列印的完成證書至獎品組兌換精美

禮物，請勿提前離開會場，完成闖關單位請至舞台前方觀禮區欣賞

各團體才藝表演或參觀各單位展示物件。 

3、 為提升每位身障大小朋友完成闖關比例，除保留歷年來原有的運動

設備關卡，增加趣味體適能科技闖關項目，請各單位鼓勵所屬勇於

嘗試闖關。 

二、 競賽裁判組： 

(一) 共融式趣味競賽說明及參賽隊數及錄取名次隊數表(附件 2)。 

(二) 首場國小組趣味競賽-夢想同舟，滾動幸福，競賽時間預訂自上午 

     9 時 30 分開始，進行到開幕典禮前暫停，之後賽程俟開幕典禮結束 

     後接續未完賽程，雖趣味性質大於競賽精神，但仍需兼顧公平與安 

     全原則，請各單位服從裁判之判決。 

(三) 賽程檢錄統一在各競賽場地進行，當天場地將依天候調整於室內或 

     室外進行，請各參賽單位留意競賽播報。 

三、 闖關及成績列印組： 

(一) 請各單位確認所屬人員趣味闖關報名項目。 

(二) 依照註冊統計表各關卡闖關人數皆達 550 人次以上，為避免單一關 

   卡壅塞，請各單位帶隊老師或社工依現場人流選擇關卡闖關。 

(三) 為消化人流不致因排隊等待闖關時間拉長，採多人單位分流闖關: 

1.桃脊損 68 人、佳美復健中心 31人計 99 人請於 11:10 開始闖關。 

2.桃唐協 42 人、桃智協 45 人計 87 人請於 11:20 分開始進行闖關。 

(四) 為尊重每位參加者皆能獨立完成闖關，本組雖有安排服務生提供必 

   要協助以利完成闖關，倘需協助請主動告知。 

四、 志工組：配合各單位報名人數，於活動當日按比例分配志工協助，請參閱 

本組工作內容(附件 3)。 

五、 服務組： 

(一) 依各單位報名人數分配飲用水及餐盒數量，請分別於上午報到時及活

動期間有需要請單位服務生至本組領取。 

(二) 請確認餐盒(葷、素)數量(附件 4)。 

(三) 發放物資請確認有秩序冊、闖關手環及參加紀念品。 

六、 總務組： 

(一) 請領交通費 

1、 依實施計畫內補助額度，向各承租車輛之廠商索取發票或合格收據。 

2、 發票或收據填寫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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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票抬頭：桃園市三項運動推廣協會。 

(2) 統編：99746494。 

(二) 活動當日請自開幕典禮結束後，假後段行政區-總務會計組洽領。 

(三) 表演費請表演單位於結束後，由表演組人員親帶至本組洽領費用。 

  決 議： 

          一、趣味競賽闖關各關人數超過 550 人次，各闖關單位屆時請依現場人流 

              選擇關卡，並依排定時間進行闖關。 

          二、活動進行採雙軌制，音樂饗宴、才藝表演交替進行，同時進行闖關與趣 

              味競賽，請帶隊老師及社工留意大會廣播。 

          三、本活動全程錄影並將剪輯於 YOUTOBE 頻道與有線電視播出，請各表演 

              單位勤加練習，展現最好的視角供觀賞。 

          四、趣味競賽統一在比賽場地進行檢錄。 

          五、凡報名參與本活動隊職選手，依秩序冊表列同意公假登記，並得予事後 

              補假，請各校人事覈實辦理，局裡將另函各參加單位。 

          六、各項補助費用當天請領自 10:30 開始，請執有效憑證至總務會計組。 

          七、餘依說明及決議事項辦理。 

 

  案由二：有關活動場佈、開幕典禮流程預演暨才藝表演時間規劃、表演順序一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預演及彩排訂於 5月 30 日上午 8時整起至 8時 45 分止，請各相關組

別及需彩排單位配合辦理。 

二、 依照場地借用單位-桃園高中規定:為維護學生受教權，有關身心障礙

福利成果及輔具展(社會局、教育局)、政令宣導(警察局、本局政風室)

及相關單位或攤位進場佈置時間只允許於學生放學後才能進行，請於

5月 29 日下午 6時起入場佈置。 

三、 開幕流程： 

(一) 序幕表演：115 年 5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9時起。 

(二)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高中光電球場。 

(三) 各單位至觀禮區就位完畢時間為上午 8時 50 分前，請依觀禮區分

配表至指定位置集合就坐。 

(四) 活動流程及場地配置圖(附件 5)。 

四、 各單位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避免延宕活動進行。 

五、 才藝表演時間規劃及順序請參閱才藝表演出場表(附件 6)。 

               注意事項： 

(一) 為掌控活動流程，請各表演單位務必提前抵達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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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報名隊伍各障礙類別皆有，依各報名單位表演內容及人數核 

                 發表演經費(每隊最高 15,000 元)，領取方式說明如下： 

               (1)請依序上台演出，表演完畢後由表演組帶領至總務組領取表演費。 

               (2)學校單位請掣統一收據憑領；其他團體以桃園市三項運動推廣協 

                  會製作之領據請領(附件 7)，由各單位自行填寫並加蓋單位大小章。 

               (3)表演費皆於活動當日憑據核發，其後衍生之扣繳稅款由各具領單 

                  位自行處理。 

    決 議： 

          一、各攤商布置可提前自 5/29 日下午 6時以後進場布置，30日上午 9:00 

              須完成所有布置工作。 

          二、表演單位彩排自上午 8時起至 8:45 分止，使用音樂請於 28日前上傳  

              至 114 網站，另請自帶備份音樂。 

          三、請領表演費學校請用統一收據，單位、機構、團體請用本活動制式領據 

              核相關人員印章及蓋單位關防。 

          四、餘依說明及決議事項辦理。 

 

柒、臨時動議：(略) 

 

捌、散    會：下午 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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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 115 年身心障礙嘉年華交通動線指引圖 

 

 

 

 

 

 

 

 

 

 

 

 

 

 

附件 2 

              趣味競賽說明&各組各項目參賽及錄取隊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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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服務生協助事項 

一、 服務內容：協助領取飲用水、餐盒、帶領至休息區、協助隊伍至觀禮區就位等。 

二、 闖關及競賽協助：檢錄及進出場扶持、臨時需協助事項。 

三、 開幕協助：擔任開幕典禮集結引導就座、接待引導貴賓、協助及支援各組工作、

臨時交辦事項。 

四、 工作事項： 

(一) 預先熟悉所負責單位集合休息區位置。 

(二) 依各自負責之單位，於各單位報到時帶領至觀禮區位置。 

(三) 開幕典禮進行時，協助引導鼓掌或問好，並引領各單位進退場。 

(四) 確認餐盒、飲水送達與否。 

(五) 視需要協助單位人員茶水供應事宜。 

(六) 帶領闖關選手至檢錄區報到。 

(七) 協助身心障礙選手如廁事宜。 

(八) 若有單位人員身體不適者，協助帶至救護站，交由醫護人員處理。 

(九) 協助負責單位與行政中心各項聯繫事宜。 

(十) 帶領負責單位之完成闖關選手持完成證書至大會獎品組兌換精美獎品。 

(十一) 活動結束場地復原後，一起離開會場。 

(十二)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五、 特別提醒：服務對象為肢體障礙人士，於坡道扶助時，下坡時務必輪椅在前人在

後，緩慢向後退方式下坡。  

六、四句箴言：親切和藹、同理關懷、鼓勵話語、溫暖眼神，與大夥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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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桃園市 115年身心障礙運動嘉年華餐盒葷素統計表 

單位

編號 
單位名稱 

報名 

人數 

便當 

(葷) 

便當 

(素) 

便當 

(合計) 
備註 

1 山頂國小 38 38 0   

2 文山國小 25     

3 成功國小 A 

59 57 2 

  

4 成功國小 B   

5 西門國小 38 36 2   

6 青溪國小 12     

7 南崁國小 31 28 3   

8 建國國小 61     

9 華勛國小 33     

10 新明國小 9     

11 大崗國中 26 26 0   

12 仁美國中 11     

13 北科附工 32 30 2   

14 佳美復健中心 35 35 0   

15 桃肢協會 14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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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 年身心障礙運動嘉年華餐盒葷素統計表 

單位

編號 
單位名稱 

報名 

人數 

便當 

(葷) 

便當 

(素) 

便當 

(合計) 
備註 

16 桃唐協會 42 42 0    

17 桃脊損協會 71      

18 桃園智協 44 40 4    

19 桃精協 33 32 1    

20 康福智能 20      

21 腎友協會 25      

22 視障輔導協會 50 45 5    

23 福椊關懷協會 26      

24 東門國小 14 13 1    

25 闖關組 6 6 0    

26 加樂工作坊 2 2     

27 桃市腦麻 2 2 0    

28 全人健促會文七夢工坊 3 3 0    

29 桃市身心障礙聯盟 2 2     

30 拓樂會所 2  2    

31 美好工作坊 5 5     

32 義剪 15     

33 腎友協會 3 3    

34 樂作 2 2    

35 北區輔具中心 5 5    

36 桃園中心 4 4    

37 北區體適能中心 2 2    

38 警察局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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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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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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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領             據(團體用) 

 

  茲向桃園市三項運動推廣協會領取參加桃園市 115 年身心障礙運動 

嘉年華才藝表演經費。金額：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收 訖 無 訛 

    

 

 

 

   具領單位：                      （單位關防） 

   負責人：                         （印章） 

   地  址：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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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代表人具領用) 

 

 茲向桃園市三項運動推廣協會領取參加桃園市 115 年身心障礙運動 

嘉年華才藝表演經費。金額：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收 訖 無 訛 

    

 

   表演單位：                       

   具領代表人：                         （簽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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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地相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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